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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002191 公告编号：2025-077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5年 10月 28日，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劲嘉

股份”）收到控股股东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劲嘉创投”或“控

股股东”）的通知，其收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就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劲嘉创投、深圳劲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深圳

永丰田科技有限公司、乔鲁予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出具的《网络拍卖事项告知书》

（〔2025〕粤 0305执 11687 号之一），劲嘉创投所持有的部分劲嘉股份股票将

被司法拍卖。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份被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被司

法拍卖股

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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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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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拍卖时

间
拍卖人

原

因

劲

嘉

创

投

是 15,000,000 3.24% 1.03% 否

2025年12月
2日 10时—

2025年12月
3日 10时

广东省深

圳市南山

区人民法

院

司

法

执

行

合计 15,000,000 3.24% 1.03% / / / /

注：

（1） 上述司法拍卖的具体情况请关注淘宝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司法拍卖平台后

续公示的相关信息。

（2） 上述司法拍卖的股份此前已被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冻结。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拍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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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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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处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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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
嘉
创
投

463,089,709 31.90%

37,270,000 8.05% 2.57%
广东省深圳
市中级人民

法院

〔2025〕粤 03
执 1337号

公
示

43,400,000 9.37% 2.99%
广东省深圳
市南山区人

民法院

〔2025〕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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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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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00 3.24% 1.03%
广东省深圳
市南山区人

民法院

〔2025〕粤
0305执 11687

号之一

执
行
裁
定

合
计

463,089,709 31.90% 95,670,000 20.66% 6.59%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劲嘉创投已收到关于本次司法拍卖事项的《网络拍卖事

项告知书》，后续可能涉及公示、竞拍、流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司

法拍卖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2、根据相关监管规定要求，本次司法拍卖的股份在过户后的 6个月内不可

交易。

3、截至本公告日，劲嘉创投累计被司法拍卖股份若全部成交并过户登记，

劲嘉创投持有公司股份将由 463,089,709股减少至 367,419,709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将由 31.90%降至 25.31%；劲嘉创投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将由 502,539,709 股减少至 406,869,709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将由 34.62%降至

28.03%，上述司法拍卖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及持续经营产生直接的重大影响。

4、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